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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决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2015年决算组成单位1 个。

主要职能有（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方针和法律法规，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拟订本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二）拟订并组织实施本区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流动政策，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三）负责促进就业工作，拟订统筹城乡的就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完善职业资格制度，统筹建立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管理技工学校，牵头拟订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制订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和激励政策。（四）统筹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拟订城乡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政策和标准，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制度，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区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五）负责就业、失业、社会保险基金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拟订应对预案，实施预防、调节和控制，保持就业形势稳定和社会保险基金总体收支平衡。（六）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分配政策，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拟订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福利和离退休政策。（七）会同有关部门指导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拟订事业单位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管理政策，指导人才管理和开发工作；负责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工作，牵头推进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工作，负责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八）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政策，负责军队专业干部安置计划的编制下达工作，负责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和教育培训工作，组织拟订部分企业军队转业干部解困和稳定政策，负责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管理服务工作。（九）负责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综合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公务员法工作，拟订有关人员调配政策和特殊人员安置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区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十）负责组织实施人事考试工作。（十一）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农民工工作综合性政策和规划，推动农民工相关政策的落实，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十二）统筹实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度和劳动关系政策，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制定禁止非法使用童工政策和女工、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政策，组织实施劳动监察，协调劳动者维权工作，依法查处重大案件。（十三）承办区人民政府及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2） 人员构成情况。编制59人，其中行政编23人，事业编36人。2015年末在职57人，其中行政23人，事业34人，退休20人。
（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一是抓创业促就业，统筹城乡就业取得新成效。截至目前完成城镇新增就业人数3500人、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300人、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35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00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702人，均超额完成市下达任务。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29%以内。积极开展援助活动，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对辖区内就业困难人员进行调查摸底，共确定各类困难人员494人，为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政策咨询、提供岗位信息及职业指导。做好企业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申报、审核工作，共有24人次享受社会保险补贴33135元；13人次享受岗位补贴7800元；121人次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205600元。积极开展政策扶持，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进一步规范小额担保贷款申请程序，对符合条件的创业人员做到应贷尽贷。全区成功发放小额贷款31笔299万元。积极筹集岗位，及时开展各类招聘会活动。全区共举办专场招聘会29场次，共有325家次用人单位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0776 个次，成功就业累计2059人。

二是抓提质促扩面，社会保障提升新水平。全区参加企业养老、职工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分别达38789人、39680人、16216人、23500人、12028人；基金收入分别达到1.70亿元、11368万元、861万元、553万元、255万元；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81000人、214500人，均超额完成市下达任务。三是抓维权促和谐，劳动关系步入新阶段。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工作，及时通报并处理劳资纠纷重大案件，得到了省督导组的充分肯定。开展执法巡查工作。共接受劳动者投诉80多宗，快捷处理40多宗，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60余宗，查封金额约250万元，共为470多名工人追讨被拖欠工资 400多万元，追缴用人单位补缴工人社保金16万元。做好来信来访接待答复工作。共受理信访案件29宗，涉及35人，办结29宗，办结100%。认真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共对530多家次用人单位进行检查，涉及员工2.5万人，较好地预防了新生矛盾。加大仲裁调解力度。共受理各类劳动人事争议案件258件，处理结案254件，结案率为98.4%，法定期限内结案率为100%，涉及劳动者283人，涉及金额864万元。依法做好工伤认定，维护工人正当权益。共受理工伤案件227宗，认定案件189宗；行政复议1宗；行政诉讼2宗。四是抓创新促效率，人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新发展。推进公务员管理规范化建设。组织公务员招录、调任、登记工作，完成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考核工作。全区参加考核人数6303人，其中：优秀782人。做好县以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晋升职级的审批工作。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组织指导28家事业单位完成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完成减员、岗位变动及专业技术人员晋级等审批、审核1128人次。持续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工作。完成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正常晋升的审核工作，做好了事业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审批核发工作。做好行政培训工作。完成了对新招录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和能力提升的岗前培训，组织我区乡镇公务员到东莞市开展对口培训，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组织参加事业单位公考招聘，我区共招聘67名事业单位人员，进一步充实了我区的人才队伍。
二、收入决算说明

年收入决算1105.2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05.27 万元。

三、支出决说明

   2015年支出决算1105.2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安排支出1105.27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

（1） 基本支出决算601.8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4.44%。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38.0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95.3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62.61万元。

 （二）项目支出决算503.47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45.55%。其中：双转移培训和就业扶持政策项目478.47万元，主要是开展就业扶持工作和双转移工作；企业军转干部生活解困资金25万元，用于部分企业军队转业干部解困。

四、“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4.85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减少62.43%。

具体情况如下（按照对应科目进行说明）：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3.67万元，公务车保有量2辆，全年运行费支出3.67万元，平均每辆1.84万元。

2.公务接待费支出1.17万元，主要用于往来单位学习交流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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